
學生自傷(殺)校安中心危機處理體系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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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中心總幹事 

（指揮督導組）學務主任 
一、請示召集人依實際需要隨時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

二、啟動24小時危機通報系統(校安中心.自殺防治中心.教育局中教科) 

三、呈報整體事件處理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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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中心（召集人：朱逸華校長） 

 


